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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 

嵩政办通〔2015〕74号 

  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嵩明县

201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
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嵩阳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为切实抓好我县 2016 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收缴工作，

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，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政策体系，

促进社会公平和谐，结合实际，现就做好我县 2016 年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按照“广覆盖、保基本、多层次、可持续，以收定支、收支平

衡、略有结余”的要求，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权

利与义务相对等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，实行“市级统筹、

分级管理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协调职能，引导城乡居民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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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主动参保，帮助城乡居民抵御大病风险，切实解决城乡居民因

病致贫返贫难题， 

二、目标任务 

按照县政府与各镇（街道）签订的目标责任书，以 2014 年

年底农业人口（含农转城人员）为基数（以县统计局统计的农业

人口数为准），以镇（街道）为单位，参保率达 96%以上。 

  三、参保范围 

本县行政区域内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

围的以下人员： 

（一）本县户籍的城乡居民； 

（二）本县行政区域的中等专业学校学生； 

（三）持有效证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； 

（四）国家规定的其他人员。 

  四、参保方式及办理时间 

（一）特殊困难人群 

1.属本县户籍的城乡低保对象、城乡重度残疾人、农村五保

供养对象由民政部门按规定时间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。 

2.属本县户籍的农村独生子女的父母、年龄不满 18周岁的独

生子女及只生育了两个女孩且采取了绝育措施的农村夫妻由卫

计部门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。 

（二）普通群体 

1.城镇居民（含城镇户籍在校学生）、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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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个人持社会保障卡（新参保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薄），于 2015

年 12月 25日前就近到镇（街道）社保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。 

2.本县行政区域内的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由学校于 2015年 12

月 25日前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。 

3.本县农村居民及“农转城”居民由村（居）委会、村小组以

户为单位于 2015年 10月 25日前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。 

  五、缴费标准 

  根据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015年财政补助及 2016年个人缴费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昆人社通〔2015〕109 号）文件精神，2016 年昆明

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120元。 

  六、具体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（9 月 17日—9 月 20日） 

镇（街道）、村、组逐级召开筹资工作动员会议和群众大会，

通过多种形式，向广大参保对象广泛宣传，努力做到家喻户晓、

人人皆知。 

（二）参保缴费信息登记核对阶段（9月 21日—10月 25日） 

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小组负责组织人员以户为单位收取参保

费、登记参保人信息，核对无误后，制作参保信息登记电子名册。

村（居）委会、村小组缴费结束后，将登记册（纸质及电子名册）

交镇（街道）社保所进行核对，经核对人款相符、纸质名册与电

子名册相符后，由村（居）委会或村小组将筹资款缴入农业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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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帐户。 

（三）参保信息录入阶段（10月 26日—12月 25日） 

各镇（街道）社保所将核对无误的参保信息登记电子名册报

县医保中心，由县医保中心组织人员将参保人员信息及时录入医

保信息管理系统。 

   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提供组织保障。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

行职责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按照全县统一部署，共

同做好我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。县人社局要全

面履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行政主管部门职责，牵头组织实施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、经办管理和服务工作。各镇（街

道）要把城乡居民参保筹资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，统一思想认识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

领导小组，精心组织，统筹安排，分工协作，分片挂钩，确保筹

资任务按时圆满完成。 

（二）加大宣传工作力度，确保应保尽保。各镇（街道）要

认真总结经验，在组织广大干部学懂学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政策的同时，充分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，加大宣传的深度、

广度，努力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知晓面，为城乡居民

医保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确保城乡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

保障。 

（三）加强缴费管理，确保基金安全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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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个人缴费（含集体补助资金）是基金的重要组成部份，纳入社

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统一管理，实行收支两条线、单独列账、独

立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，确保基金安全；各村（居）

委会、村小组收取参保对象的保费后，要及时存入指定专户，严

禁私吞、挤占或挪作它用。 

（四）强化督导检查，保证工作落实。县人社局要加强对各

镇（街道）工作推进的跟踪和指导，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，及

时研究、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。各镇（街道）社会保

障事务所每周报送一次参保筹资情况。县政府办将组织对各部门

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对工作不力、进度缓慢的将在全县

进行通报。 

 

 

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5年 9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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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9月 16日印    


